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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458/2022 

（司法裁判上訴卷宗） 

 

日期：2022 年 11 月 24 日 

 

主題： 

- 圖則之錯誤及缺漏 

- 第 74/99/M 號法令 

- 以補充合同形式制定增加之工作之實施 

- 澳門特區債權之抵銷 

 

摘  要 

根據第 74/99/M 號法令第 13 條第 1 款 b)項、第 14 條第 1

款、第 26 條第 1 款 c)項及第 26 條第 7 款的規定，因計量表與得自

圖則其他組成文件之結果間存在差異而導致出現內容上的錯誤，承攬

人可要求定作人更正有關錯誤並將所涉金額加入判給價金，以作為增

加之工作的相應補償。而有關增加之工作之實施，應以附於承攬合同

之補充合同形式制定。 

因承攬人即上訴人沒有提出修訂判給金額的要求，加上定作人

從未同意上訴人主張的判給金額，故上訴人不具備條件收取所謂後加

及變更工程的款項。 

澳門《民法典》第 844 條第 1 款 c)項規定屬澳門地區之債權不

得因抵銷而消滅，但法律容許抵銷，又或抵銷人須作給付之機構同為

應清償抵銷人債權之機構者除外。 

有關條文僅禁止私人債務人主動行使抵銷權，解除一項公共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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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情況，但沒有排除公共實體債務人利用抵銷的制度，解除私人債

務的可能性。 

 

 

裁判書製作法官 

 

 

_______________ 

唐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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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458/2022 

（司法裁判上訴卷宗） 

 

日期：2022 年 11 月 24 日 

 

司法裁判上訴人：A 有限公司（原告） 

 

被上訴人：澳門特別行政區（被告） 

*** 

一、概述 

A 有限公司（下稱“原告”或“上訴人”）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

（下稱“被告”或“被上訴人”）提起行政合同之訴，並提出多項請

求。 

原審法院法官於 2021 年 1 月 4 日作出批示，宣告第一項主請

求及補充請求的訴訟程序消滅，僅對其餘請求（第三及第四主請求）

繼續訴訟程序1。 

上訴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裁判上訴，並在上訴的陳

述中點出以下結論： 

“1. 本案之上訴標的為尊敬的行政法院法官  閣下於第 1206 至 1207 頁

作出批示，內容主要為宣告起訴狀之第一項主請求及補充請求的訴訟程序消滅。 

                                                 
1
 涉及本訴訟的第二項主請求，已被駁回 一 詳見終審法院第 80/2018 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該裁判確認中級法院第 2/2016 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並維持向原告科處由 2009 年 3 月 6 日起

直至工程完工具體日期每日罰款澳門幣 30,000 元之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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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表示應有的尊重外，與被上訴批示的理由相反，上訴人認為其違反

法律(行政訴訟法典第 113 條)及違反處分原則及訴訟程序恆定原則。 

3. 通過行政訴訟法典第 113 條及第 21 條，以及相關的學說可以得知，司

法上訴與行政合同之訴不論是前提，又或目的及法律效果等，均是不一樣，尤其

是司法上訴所針對的是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行政合同之訴針對的是執行有關合

同時所產生之爭議。 

4. 首先，在主請求第一項方面，即為請求法院對行政合同之訴作出審理後，

若認為被上訴人並沒有違反行政合同，應作出相關宣告，從而宣告被告對其所科

處之罰款無效或可撤銷，當中必定涉及對有關行政合同條款作出解釋、決定其是

否有效，最後解決在執行有關合同時所產生之爭議，方能決定被告是否應該支付

有關工程款項或因增加工程而增加之費用(亦即主請求第三項連帶第四項)，該等

事宜構成行政合同之訴的訴訟標的(澳門行政訴訟法典第 11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是故，即使行政法院被裁定沒有管轄權對司法上訴(即針對主請求第二項)作出審

理時，仍然具有對本案涉及關於行政合同之訴中的請求作出審理之管轄權。 

5. 另一方面，即使有關的司法上訴案已終結，但是並不影響行政法院就本

案作出有關的審理，因為有關司法上訴案件本身與本案並不是同一訴訟，不論是

目的又或是標的，都不相同，再者該等裁判由始至終均沒有就實質(際)問題作出

審理，只是審理過訴訟前題(司法上訴是否逾期提起)而已，且題述卷宗所關注的

是與行政合同具有密切關係的爭議。 

6. 其次，該司法上訴之標的僅為題述卷宗被告(行政長官)對本原告之處罰

(款)決定的有效性問題，但不涉及如本關於行政合同之訴中被告是否需要向本原

告支付本案所涉及之其他款項的問題，也從未審理(也不具管轄權審理)原告有否

違反涉案的行政合同的問題。 

7. 更何況，原告於本案的主要訴求並非完全為推翻被告(行政長官)科處罰

款的決定，更重要的是確定原告並沒有違反涉案行政合同，以及(或)被告是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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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告作出有關支付，以及(或)就相應的支付作出計算；亦即是涉及到合同的執

行及與執行相關的爭議，顯然與司法上訴案不同。 

8. 此外，立法者亦有預見出現該等(其中一種)情況下，因此分別設立了司

法上訴及關於行政合同之訴此兩種制度，也作出了如澳門行政訴訟法典第 113 條

第 2 款及第 3 款之規定，亦即是，行政合同之訴與司法上訴是可以同時提起，兩

者並無任何的關聯，兩者均為獨立之訴訟程序，亦非彼此的訴訟前提，而司法上

訴的裁決並非必然地影響到行政合同之訴的審理，並不能產生一個既判案的效果。 

9. 另一方面，澳門行政訴訟法典第 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典第 5 條、第 212

條第 2 款之規定處分原則及訴訟程序恆定原則，同時尊敬的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之見解亦都認為在行政訴訟中，都應該遵守處分原則及訴訟程序恆定原則，

起訴狀中所載的請求和訴因原則上都不能改變，而本案中亦不存在任何法律所規

定之例外情況。 

10. 再者，早於 2013 年 5 月 3 日，行政法院已就本案作出清理批示，而

原告及被告亦作出相應的聲明異議，換言之，本案早已完成傳喚階段，在這情況

下，被上訴的批示宣告起訴狀之第一項主請求及補充請求的訴訟程序消滅並不恰

當，明顯是與上述原則相違背。 

11. 基於上述原因，由於被上訴之批示違反上述法律之規定，因此上訴人

認為被上訴之批示應予以廢止，並且行政法院可對本訴訟之主請求第一、三、四

項及補充請求第一項作出審理，即: 

1. 宣告原告並沒違反與被告簽定之“澳門特別行政區與 A 有限公司簽署

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公證合同”； 

2. (…)； 

3. 判處被告支付原告合共: MOP6,928,817.60，當中包括: 

 (3) 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第四期工程費用 : 澳門幣

$6,289,628.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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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增加工程而導致之費用: MOP639,189.00；及 

4. 合理的訴訟代理費用及按照第 74/99/M 號法令第 187 條第 1 款開始

計算直至完全支付為止之利息。 

補充請求 

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認為工程延誤確實為原告之責任時，請求作出如下判

決: 

1. 按衡平原則扣減因體育發展局要求原告進行之後加及變更工程及因未

能預見及不可抗力原因導致工程延期之日期後定出罰款金額；及(…) 

12. 綜上所述，上訴人在起訴狀中的有關請求，尤其是與行政合同相關的

請求，應繼續審理，被上訴之批示應予廢止。 

綜上所述，與及有賴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請求

法官  閣下命令廢止被上訴批示的所有決定，並且維持本訴訟之所有請求，及按

照法律規定繼續進行直至終結。” 

* 

被上訴人在上訴答覆中請求本院裁定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理由不

成立，並維持被上訴之批示。 

* 

案件經審理後，原審法官最終裁定上訴人提起的訴訟理由不成

立，駁回其針對被告提出的請求。 

上訴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司法裁判上訴，並在上訴的陳

述中點出以下結論： 

“1. 本上訴標的為尊敬的行政法院就題述卷宗所作之判決書，決定為原

告(現上訴人)提出的訴訟理由不成立，駁回其針對被告(現被上訴人)澳門特別行

政區提出的所有訴訟請求。 

2. 本上訴所持之理據 – 第一，關於作為“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



司法裁判上訴案 458/2022                                                第 5 頁 

包工程”承攬商的原告是否有權要求被告澳門特別行政區支付因“增加工程”

所導致的費用，涉及金額為 MOP639,189.00，原審法院的決定為上述訴訟請求

不能成立，除了表示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不同意上述決定，理由如下 – 

3. 涉案的大量後加及變更工程，均為體育發展局要求進行，上訴人付出了

大量的購買材料價金、工人薪金及工程時間來完成上述應體育發展局要求作出之

後加工程及變更工程，體育發展局竟然在期終帳目中作出扣減，使原工程在上訴

人 作 出 了 後 加 工 程 及 變 更 工 程 之 後 只 可 以 收 取 低 於 原 合 同 金 額 之

MOP31,446,632.00(原合同金額為 MOP31,448,143.00)； 

4. 體育發展局還把因進行上述後加及變更工程所需的 58 天期間計算入

“工程延誤”罰款期限之內，完全違反第 74/99/M 號法令第 26 條、29 條、第

36 條、行政程序法典第 3 條的合法性原則及第 8 條的善意原則； 

5. 被 上 訴 人 必 須 支 付 因 上 述 後 加 及 變 更 工 程 而 導 致 之 金 額

MOP639,189.00，即將工程之總金額應為 MOP32,085,821.00，鑑於上述工程

由體育發展局要求進行，因此，上訴人主張此部份因執行“增加之工作”所產生

之權利，而獲得有關金額 MOP639,189.00，亦因此，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判處

此部份勝訴。 

6. 第二，關於上述工程未予結清的第四期餘款 MOP6,289,628.60，原審

法院的決定為根據《民法典》第 838 條的規定，將合同罰款所產生之債權與上訴

人對工程餘款的債權相抵銷；除了表示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亦不同意上述決定，

理由如下 – 

7. 首先，上述工程未予結清的第四期餘款 MOP6,289,628.60 之債權是成

立及有效存在的，因被上訴人從未予以反駁，然而，涉案的合同罰款所產生之所

謂 的 債 權 ( 行 政 長 官 2010 年 2 月 12 日 之 批 示 科 處 上 訴 人 罰 款 金 額

MOP7,980,000.00)為一公共債務，而不應作抵銷； 

8. 澳門《民法典》第 844 條第 1 款 c)項已明文規定了抵銷之排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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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澳門地區之債權，但法律容許抵銷，又或抵銷人須作給付之機構同為應清償

抵銷人債權之機構者除外。” 再一次表示應有之情況，儘管有尊敬的學者另有

見解，然而，按照法律解釋的規則，就文義解釋而言，本澳的立法者已經明確規

定，在沒有法律容許抵銷的情況下，澳門地區之債權不可作抵銷，鑑於上述工程

未予結清的第四期餘款與罰款不可作抵銷，因此，上訴人須獲得有關餘款

MOP6,289,628.60，亦因此，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判處此部份勝訴。 

綜上所述及不妨礙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其他高見，懇

請判處上訴人的所有請求成立，並撤銷原審法院所作的判決。” 

* 

被上訴人透過上訴答覆作回應，並點出以下結論： 

“1. 針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第一部分上訴理由: 

1.1 首先，儘管上訴人在上訴陳述維持在起訴狀主張的請求金額，然而，

上訴人沒有提及“減少之工作”的內容，換言之，上訴人主張的金額，即澳門幣

639,189.00 元，須剔除當中的澳門幣 410,000 元，即上訴人之前主張已實際提

供但遭被上訴人減少的工程項目的工作，此部分不構成是次提出的上訴的審理標

的，且已屬確定。 

1.2. 其次，上訴人在上訴陳述提及的原合同總金額、工程延誤罰款期限、

延長工程期等事宜，屬於新問題，不能在上訴程序中提出，即不能構成是次提出

的上訴的審理標的。 

1.3 誠如被上訴判決作出的精闢見解，即使圖則組成文件中的計量表與圖

紙間存在差異，但承攬規則已指明兩者的優先性，應以圖紙要求為準，而且，倘

若上訴人當初認為需要提高判給金額，必須先依據法律向定作人提出修訂相關判

給金額的要求，繼而訂立補充合同；由於上訴人在實施有關工作之前沒有依法向

定作人提出修定要求，定作人亦從未同意上訴人主張的判給金額，上訴人現在當

然不具備條件主張因執行所謂的“增加之工作”所產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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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另外，沒有任何已獲證實的事實依據顯示上訴人確實執行了其所謂被

定作人減少的工程項目的工作，上訴人自然沒有權利要求有關支付。 

2. 針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第二部分上訴理由: 

2.1 從比較法的角度，即使《葡萄牙民法典》沒有明文規定，但被上訴判

決就有關抵銷的問題採納的理解是學術及司法見解普遍採納的立場；除被上訴判

決引用的學說之外，A. Barreto Menezes Cordeiro 及其引用的司法判決同樣支

持有關理解。 

2.2 更何況，澳門《民法典》第 844 條第 1 款 c 項列明: “屬澳門地區之

債權，但法律容許抵銷，又或抵銷人須作給付之機構同為應清償抵銷人債權之機

構者除外”；兩位尊敬的 João Gil de Oliveira 及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就

有關部分的規定已給予我們清楚說明。 

2.3 在本案中，主張用於抵銷的債權和債務，當中上訴人對罰款的繳付及

涉案的工程款項的支付皆須由財政局負責及處理，兩者完全符合上述說明允許抵

銷的情況。 

2.4 無論是按照上述學說理解及司法見解對於《民法典》第 844 條第 1 款

c 項前部分的解釋，抑或是按照同一條文後部分明文規定的例外情況，完全沒有

任何障礙阻止被上訴人主張上述兩項債務的抵銷，被上訴判決對此不存在任何違

反法律的情況。 

綜上所述，請求判處上訴不成立及維持被上訴判決。” 

* 

已將卷宗送交兩位助審法官檢閱。 

* 

二、理由說明 

原審法官認定以下事實： 

原告是一間依法設立及登記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有限公



司法裁判上訴案 458/2022                                                第 8 頁 

司，登記編號：XXX，所營事業為：室內外裝飾工程，經營建築材料，

傢俱配套，建築工程(見已確定之事實 A)項)。 

透過刊登於 2008 年 7 月 9 日第 28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

報-第二組 第 6825 頁至第 6826 頁之體育發展局公告，體育發展局

以公開招標方式，作出“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之公開

招標”(見已確定之事實 B)項)。 

原告參與上述招標並獲得判給上述工程。於 2008 年 11 月 21

日，透過與刊登於 2008 年 10 月 22 日第 43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第 121/2008 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轉授權之澳門特別行政

區代表─體育發展局局長簽訂了載於卷宗第 49 至 58 頁的“澳門特

別行政區與 A 有限公司簽署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公

證合同” (為一切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見已確定之事實 C)

項)。 

上述合同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工程之總金額為澳門元叁仟壹佰

肆拾肆萬捌仟壹佰肆拾叁圓正(MOP31,448,143.00) (見已確定之事

實 D)項)。 

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上述工程款分四期按下列方式支付： 

(一) 第一期，累計完成工作量達百分之二十五(25%)，支付澳門

元柒佰捌拾陸萬貳仟零叁拾伍圓柒毫伍分(MOP7,862,035.75)，相等

於合同總價的百分之二十五(25%)。 

(二) 第二期，累計完成工作量達百分之五十五(55%)，支付澳門

元玖佰肆拾叁萬肆仟肆佰肆拾貳圓玖毫(MOP9,434,442.90)，相等於

合同總價的百分之三十(30%)。 

(三) 第三期，累計完成工作量達百分之八十(80%)，支付澳門元

柒佰捌拾陸萬貳仟零叁拾伍圓柒毫伍分(MOP 7,862,035.75)，相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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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總價的百分之二十五(25%)。 

(四) 第四期，在臨時接收工程後，支付澳門元陸佰貳拾捌萬玖

仟陸佰貳拾捌圓陸毫(MOP6,289,628.60)，相等於合同總價的百分之

二十 (20%) ，及累計完成工作量達百分之一百(100%) (見已確定之

事實 E)項)。 

合同第四條規定，工程期限由委託工程日起計，乙方必須在一

百一十五(115)天內完成工程(見已確定之事實 F)項)。 

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倘在合同規定的限期，加上行政及法院延

期 內 ， 乙 方 未 能 完 成 工 程 ， 將 被 處 以 每 日 澳 門 元 叁 萬 圓 正

(MOP30,000.00)之罰金，直至完成工作或解除合同日為止(見已確定

之事實 G)項)。 

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倘因乙方之故而導致未能遵守合同規定的

限期，則來自延期的罰款及附加費用即在將要支付的款項內扣除(見

已確定之事實 H)項)。 

上述裝修承包工程由 B 建築師提供研究、圖則、監察及技術支

援(見已確定之事實 I)項)。 

工程範圍: 

1. 基本項目及預備工作； 

2. 清拆工程； 

3. 結構工程； 

4. 建築設計工程； 

5. 供排水系統工程； 

6. 電力系統工程； 

7. 消防系統工程； 

8. 空調及通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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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幕牆工程； 

10. 傢俬； 

11. 防水工程；及 

12. 外牆清潔工程 (見已確定之事實 J)項)。 

上述行政合同於 2008 年 11 月 21 日簽訂，但根據第一次商討

的工程進度表，工期由 2008 年 10 月 3 日開始計算，預計於 2009

年 1 月 25 日完工， 總工期為 115 天，該工期及施工計劃由體育發

展局、B 建築師及原告三方協議訂定(見已確定之事實 K)項)。 

於 2008 年 11 月 10 日同日下午，在工程場地即發生一宗工業

意外，當時勞工局立即發出停工令，於 2008 年 12 月 16 日勞工局才

批准復工，導致上述工程停工 36 天(見已確定之事實 L)項)。 

於 2008 年 12 月 25 日，原告接到體育發展局代表 C 工程師的

口頭通知，3 樓室內的間隔需要變更，並且要求原告對上述位置作出

已完成之工作量估算及要按照新的施工圖則進行報價(見已確定之事

實 M)項)。 

原告於 2008 年 12 月 27 日提供了因上述更改而需要增加工程

的報價，合共澳門元肆佰壹拾伍萬元(MOP$4,150,000.00) (見已確定

之事實 N)項)。 

2009 年 1 月 26 日至 28 日為春節三天假期，因為春節為裝修

工程業界的傳統重要假期，許多工人均要返回家鄉渡過春節，故此在

體育發展局同意之下，工程中止三天(見已確定之事實 O)項)。 

2009 年 2 月 28 日及 3 月 1 日(雨天)，外牆鋁板安裝的露天工

作無法進行，共 2 天(見已確定之事實 P)項)。 

2009 年 3 月 4 日至 8 日(雨天)，外牆鋁板安裝的露天工作外圍

街渠的露天工作無法進行，共 5 天(見已確定之事實 Q)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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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31 日，體育發展局代表 C 工程師、B 建築師代表

D 建築師、原告之代表 E 於工地商討 2 樓間格之更改，該更改額外增

加了 3 天(見已確定之事實 R)項)。 

2009 年 4 月 13 日(雨天)，外牆的幕牆玻璃封膠、清潔工作及

招牌安裝無法進行，共 1 天(見已確定之事實 S)項)。 

於 2009 年 6 月 19 日，體育發展局及 B 建築師進行工程臨時

驗收(見已確定之事實 T)項)。 

2009 年 8 月 7 日至 9 日，體育發展局使用場地舉辦世界女排

大獎賽的活動(見已確定之事實 U)項)。 

2009 年 8 月 28 日，體育發展局在沒有與原告協商的情況下，

制作“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室裝修承包工程罰款筆錄”，主要內容為: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與 A 有限公司於 2008 年 11 月 21 日簽

署之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公證合同（該“合同”）第

四條第一款的規定，執行合同的總工期為一百一十五（115）日（由

2008 年 10 月 3 日至 2009 年 1 月 25 日止）。 

然而，在工程期間，曾發生一宗涉及兩名工人的工傷意外，故

透過勞工局局長於 2008 年 11 月 11 日的批示，命令即時中止上述

工程，通過該局長的批示，施工由 2008 年 12 月 16 日被批准恢復，

因此，施工共中止了 36 天。 

因上述 36 天的中止期間外，再加上 3 天農曆新年假期，工程

應於 2009 年 3 月 5 日或之前完成。 

由於承建商 A 工程有限公司直至繕立本筆錄的今天，仍未能完

成承包工程，故根據上述合同第四條之規定，因違反合同所定的施工

期限，將對其科處以每日罰款澳門幣叁萬元正（MOP30,000.00），罰

款從 2009 年 3 月 6 日起計算，直至確定的完工日為止，而此完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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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尚待確定。 

直 至 今 天 ， 罰 款 額 為 澳 門 幣 伍 佰 叁 拾 壹 萬 元 正

（MOP5,310,000.00），即從 2009 年 3 月 6 日起計 177 天，每日科

處澳門幣叁萬元正（MOP30,000.00）的罰款。此金額還會加上以每

日澳門幣叁萬元正（MOP30,000.00）計算的罰款，直至完全及實際

地完成合同所述的工程為止，包括傢俬及有關設備的安裝，並在承攬

之最終賬目之日計算”(見已確定之事實 V)項)。 

於 2009 年 9 月 6 日，原告提交了“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

修承包工程 2009 年 8 月 28 日罰款筆錄之辯護文件”(見已確定之事

實 W)項)。 

2009 年 10 月 9 日，B 建築師代表在場地進行了驗收執漏表項

目之執漏情況，由於部份項目未被接受，需要再次進行執漏，原告於

2009 年 10 月 12 日再向體育發展局申請進場進行執漏(見已確定之

事實 X)項)。 

同日，即 2009 年 10 月 12 日體育發展局傳真予原告，批准原

告於 2009 年 10 月 15 日至 23 日進行場地再次執漏(見已確定之事

實 Y)項)。 

2009 年 12 月 7 日原告完成工程的活動傢俬安裝並發函通知體

育發展局及 B 建築師於 2009 年 12 月 9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現場對

最後之活動傢俬進行驗收及對全部工程之複檢、接收進行筆錄等工作

(見已確定之事實 Z)項)。 

於上條所述驗收時間前，原告接到體育發展局通知，取消了上

述時間之驗收，故此原告於 2009 年 12 月 10 日再次發函請求體育

發展局及 B 建築師安排具體到場驗收的日期(見已確定之事實 AA)項)。 

B 建築師於 2009 年 12 月 14 日回函，指出執漏及清潔方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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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想，要求原告改善(見已確定之事實 BB)項)。 

原告於 2010 年 1 月 19 日再次通知體育發展局及 B 建築師活

動傢俬設備已安裝完成，要求儘快安排到場驗收(見已確定之事實 CC)

項)。 

但體育發展局只是於 2010 年 2 月 4 日才通知將於 2010 年 2

月 26 日上午十時進行驗收(見已確定之事實 DD)項)。 

2010 年 2 月 22 日體育發展局發出“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

修承包工程 - 工程延誤之罰款”通知，主要內容如下： 

“隨函附上行政長官閣下於 2010 年 2 月 12 日之批示內容，

由於上述工程延誤完成，謹訂定載於承包合同第 4 條第 2 款之罰款。

每日罰款為澳門幣三萬元正（MOP$30,000.00），及自 2009 年 3 月

6 日至 2009 年 11 月 26 日期間之罰款訂為澳門幣七百九十八萬元正

（MOP$7,980,000. 00），但不排除繼續計算前述日期隨後仍維持延

誤之罰款”(見已確定之事實 EE)項) 。 

於 2010 年 2 月 25 日，原告向體育發展局提交了“為體育發

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 2010 年 2 月 25 日罰款筆錄辯護”。

(見已確定之事實 FF)項)。 

直至 2010 年 2 月 26 日，體育發展局及 B 建築師才安排人員

到場驗收並製作“檢驗及臨時接收部分工作之筆錄”，當中指出：  

“在對工程進行檢驗後，證實僅在該工程中沒有施工缺陷之部

分具備臨時接收之條件，根據 11 月 8 日第 74/99/M 號法令第 192

條第 1 款之規定，承建公司須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前完成所有在

附件中的七張檢驗表內所指出的施工缺陷的維修工作。”  

（……） 

“現根據 11 月 8 日第 74/99/M 號法令第 192 條第 2 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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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條第 1 款之規定，在本筆錄聲明對沒有施工缺陷的工程部份進行

臨時接收。” (見已確定之事實 GG)項)。 

於 2010 年 3 月 9 日，原告向體育發展局提交了“關於答辯體

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 ─ 工程延誤之罰款辯護文件” 

(見已確定之事實 HH)項)。 

於 2010 年 3 月 15 日，體育發展局製作了“檢驗及臨時接收

工作之筆錄”，主要內容為：  

“在對該工程重新進行檢驗後，證實曾被發現存在施工缺陷之

部分工程：經過維修之後，現已具備臨時接收之條件。 

因此，由於已完成工作，現根據 11 月 8 日第 74/99/M 號法令

第 193 條第 1 款之規定，在本筆錄聲明進行臨時接收工程保養期為

2 年，防水工程之保養期為 5 年。”(見已確定之事實 II)項)。 

於 2010 年 7 月 12 日，原告透過體育發展局公函編號： 

DPED/353/2010 獲通知有關工程的期終帳目通知(見已確定之事實

JJ)項)。 

B 建 築 師 在 其 致 體 育 發 展 局 信 函 編 號 ： Ref:08004-RL-

20090318-019 中指出： 

“註一：VO-05 

根據承攬規則第 1.3.2.條：如在圖則的各元件之間存在分歧，而

不能以法定的理解標準決定，則按下列規則解決： 

(1) 圖紙在工程的位置 

(2) 工程量表 

(3) 說明解釋書 

承建商對圖則或工程量清單未有於投標諮詢期間提出任何疑問，

於工程進行期間亦未有提交 R.F.I.要求設計單位澄清才施工，故敝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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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承建商未有足夠理據要求後加金額。”(見已確定之事實 KK)項)。 

而 B 建 築 師 在 2009 年 9 月 21 日 之 信 函 編 號 ：                        

08004-RL-20090921-029，及尤其是 2009 年 12 月 31 日之信函編

號：08004-RL-20100107-036 中，亦建議不予罰款(見已確定之事實

LL)項)。 

於 2010 年 4 月 9 日，原告接獲“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

承包工程”- 工程延誤之罰款通知，主要內容如下： 

“(...)隨函附上行政長官閣下於 2010 年 3 月 29 日對本局分析

建議批示內容，有關駁回 閣下對 2010 年 2 月 12 日的批示之聲明異

議。 

故維持上述 2010 年 2 月 12 日之批示內容所訂之罰款。 

另通知本駁回不阻止 閣下可按照 11 月 8 日第 74/99/M 號法

令第 29 條配合行政訴訟法典第 113 條及隨後數條，以及 12 月 20 日

第 9/1999 號法律第 30 條之規定，於 180 日的期限內向行政法院提

起專門訴訟以爭論聲明異議事宜。”(見已確定之事實 MM)項)。 

按照刊登於 2008 年 4 月 16 日第 16 期及 2008 年 8 月 27 日

第 35 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 第二組之第 32/2008 號及 103 號

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B 建築師與被告成立服務合同，提供本工程的

研究、圖則、監察及技術支援(見已確定之事實 NN)項)。 

被告訖今沒有向原告支付第四期工程款項，原因在於：按被告

的理解，由於原告違反合同規定的“施工期間”而被行政長官  閣下

處以罰款，所以，原告成為被告的債務人，且兩項債務的標的均為金

錢性給付，故此被告根據《民法典》第 838 條的規定，決定將兩項債

務進行“抵銷”(compensação)，以及，由於原告被科處的罰款金額

已超過“第四期工程款項”總額，兩債抵銷後，被告已無需向原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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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上述工程費用(見已確定之事實 OO)項)。 

B/F 層、1/F 層、2/F 層及 3/F 層中的洗手間的地台及牆身按照

組成投標文件的圖則分別是要鋪貼 ST-4 及 ST-5 石材(見待證事實第

30 條)。 

工程數量表(Bill of quantity - BQ)第 D-3.12 項記載：“提供及

鋪貼地台磚，質量不底於唯高建材所供應之 DM9326，按建築師及業

主要求的方式鋪貼；鋪貼前先按現場之實際情況及條件平整地台表面，

以 1：3 以泥沙漿鋪貼完成，配合指定分量防潮及黏合添加劑，連一

切所需工序及物料 (材質編號 TL-2)”(見待證事實第 30 條)。 

第 D-4.27 項記載：“提供及鋪貼牆身磚，質量不底於唯高建材

所供應之 SF-04 沙石色，按建築師及業主要求的方式鋪貼；鋪貼前先

按現場之實際情況及條件平整牆壁表面，以 1：3 以泥沙漿鋪貼完成，

配合指定分量防潮及黏合添加劑，連一切所需工序及物料 (材質編號

TL-1)”(見待證事實第 30 條)。 

就上述洗手間的地台及牆身的材料在圖則及工程數量表之間的

不同，原告曾透過卷宗第 563 頁所顯示的疑問清單表向監理公司作

出詢問，獲回覆各洗手間的地台及牆身使用材料表 ST-4 及 ST-5 的

雲石材料(見待證事實第 38、60、69 及 75 條)。 

透過載於卷宗第 495 至 506 頁的申請，原告以變更工程的名

義，就洗手間的地台及牆身使用了雲石為材料及相關的工序，申請增

加工程費用，而監理公司則提出了卷宗第 494 頁所載明的意見，認為

原告未有足夠理據要求該筆後加金額(見待證事實第 38、60、69 及

75 條)。 

在卷宗第 489 至 492 頁所顯示的期終帳目中，體育發展局決定

減少工程數量表 N 項“暫定金額”中的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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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示牌及門牌---------------------單價澳門幣 180,000 元 

2. 室內藝術擺設-------------------- 單價澳門幣 150,000 元 

3. 茶水間及淋浴間設備-------------- 單價澳門幣 80,000 元 

總價澳門幣 410,000 元(見待證事實第 105 條)。 

原告已按照監理公司的回覆內容完成了卷宗第 504 頁編號為  

VO-05 變更工程報價單當中所指的男女廁所飾面變更工程，並透過

載於卷宗第 495 至 506 頁的申請，以變更工程的名義，就洗手間的

地台及牆身使用了雲石為材料及相關的工序，申請增加工程費用澳門

幣 230,700 元(見待證事實第 108 條)。 

原告在根據十一月八日第 74/99/M 號法令第 196 條第 1 款規

定，以卷宗第 507 至 511 頁所載理由對期終帳目提出聲明異議、收

到卷宗第 764 至 765 頁所顯示由體育發展局發出的信函，並向局方

提交卷宗第 766 至 778 頁的陳述後，再沒有收到局方的回覆(見待證

事實第 109 條)。 

* 

中間上訴 

原告在起訴狀內提出的首兩項主請求為： 

- 宣告原告並沒有違反與被告簽訂之“澳門特別行政區與 A

有限公司簽署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公證合

同”； 

- 請求宣告行政長官 閣下於 2010 年 3 月 29 日作出駁回原告

的聲明異議並維持向原告科處由 2009 年 3 月 6 日期直至工

程完工具體日期每日罰款澳門幣 30,000 元批示之行政行為

無效或可撤銷。 

而補充請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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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認為工程延誤確實為原告之責任時，請

求作出如下判決： 

1. 按衡平原則扣減因體育發展局要求原告進行之後加及變

更工程及因未能預見及不可抗力原因導致工程延期之日

起後定出罰款金額； 

2. 由被召喚參加的被告，XXX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因原告購

買保險而導致賠償責任轉移的罰款。 

 

針對原告即上訴人提出的（上述）請求，原審法官作出以下被

訴裁判： 

“ 首先，起初合併於本行政合同案，其後因不具管轄權移交上級法院審理

的第二項主訴訟請求─請求撤銷行政長官的罰款決定─在結構上獨立於其餘之訴

訟請求尤其第一項主訴訟請求及補充請求，但實質上並不可分離。 

第一項主訴訟請求─宣告原告並沒違反與被告簽定之涉案的承包工程合

同─在起訴狀內是作為第二項主請求的前置請求提出的。提出該請求的初衷可解

讀為專門用於爭執有關罰款決定之前提，繼而推翻該項決定。當針對罰款決定的

行政司法上訴因逾時被駁回，致使原告已無途徑再度質疑其合法性的條件下，於

本行政合同訴訟中仍局限於審查原告有無違反作為處罰行為依據的合同條款，並

無實際意義可言。 

原告堅稱該項請求的審理與其餘訴訟請求(第三項及第四項主請求)的決定

存在牽連。但我們實在無從了解關聯何在： 

第三項主請求中，要求被告支付工程第四期餘款，被告並無否認未支付有

關款項，惟認為將之與罰款所產生的債權抵銷後，已無需再作支付。 

而要求支付因增加工程衍生之費用澳門幣 639,189.00 元的部分更不取決

於原告有無違反承攬合同的認定，僅僅在於查明原告實際上是否完成有關工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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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相關費用，有關工作可否依 11 月 8 日第 74/99/M 號法令第 26 條規定界定

為增加的工作。 

至於補充請求─按衡平原則扣減因體育發展局要求原告進行之後加及變

更工程及因未能預見及不可抗力原因導致工程延期後定出罰款金額。法院認為，

當罰款決定已不可爭執的前提下，原告顯然不能試圖透過行政合同之訴變更該罰

款決定─因為這實際上等同於以替代的方式廢止就同一具體情況下已作出的行

政行為，應由具權限的行政機關為之，故已無可能再於本案討論其可行性。 

有關被告提出抵銷有關第三項主請求涉及的部分債務，留待最後決定，但

不妨礙雙方循非訴訟途徑就抵銷債務達成協議。 

基此，法院決定： 

因出現嗣後無用的情況，宣告有關第一項主訴訟請求及補充請求的訴訟程

序消滅 (見《民事訴訟法典》第 229 條 e)項規定)，並就其餘訴訟請求 (第三項

及第四項主請求) 繼續訴訟程序。” 

 

我們完全認同原審法官的決定。 

正如原審法官所言，上訴人提出的第一項主請求，就是要求法

院對上訴人有否違反有關合同義務作出認定，以便以此作為支持撤銷

行政長官的罰款決定。 

然而，針對原告提出撤銷行政長官罰款決定的司法上訴（即是

第二主請求），終審法院認同中級法院的裁決，並以逾時提出司法上

訴為由裁定原告提起的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 

因此，行政長官的罰款決定的合法性已不可被質疑。 

考慮到第二主請求與第一主請求及第一補充請求之間實際上屬

於不可分離的，導致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第二請求即行政長官的罰款

決定的合法性既然不能被推翻，那麼亦無意義對作為第一主請求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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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充請求作出審理，亦即構成嗣後無用的情況。 

基於此，本院裁定該中間上訴理由不成立。 

 

終局裁判 

上訴人在上訴陳述中強調其有權收取有關後加工程及變更工程

的款項，以及認為按照《民法典》第 844 條第 1 款 c 的規定，被上

訴人主張的抵銷屬法律所禁止。 

原審法官就上述問題作出以下裁判： 

“本案於現階段所需審理的問題有兩個： 

- 作為“體育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承攬商的原告是否有權

要求被告澳門特別行政區支付因“增加工程”所導致的費用，涉及金額為澳門幣

639,189.00 元。 

- 關於上述工程未予結清的第四期餘款涉及澳門幣 6,289,628.60 元，被

告可否援引《民法典》第 838 條的規定，將合同罰款所產生之債權與原告對工程

餘款的債權相抵銷，並在本案主張原告的債權消滅。 

1. 有關第一個問題，通覽構成請求訴因的全部事由可以發現，雖然原告名

義 上 僅 僅 因 存 在 “ 增 加 工 程 ” 訴 請 法 院 判 處 被 告 支 付 有 關 金 額 澳 門 幣

639,189.00 元，但在起訴狀中還表示，除此金額外，尚存在其已執行的，卻遭被

告單方面減少的工程項目，涉及金額澳門幣 410,000.00 元。有關情節如經查實，

則被告還需被判處滿足原告的此部分債權。 

考慮到原告既已提出有關金錢給付的請求，同時也對涉及“增加工程”及

“減少工程”的具體事實均作出陳述，儘管其請求明確指定有關費用的依據，卻

無礙法院在綜合考慮經查明之事實的基礎上，根據應予適用的法律規則，予以判

處（《民事訴訟法典》第 567 條規定）。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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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起訴狀第 64 條至第 67 條所陳述，有關增加工程的金額主要關於原告

於卷宗第 504 頁附具 VO-05 報價單當中所指的男女廁所飾面變更工程，即洗手

間的地台及墻身材料開支。恰如合議庭關於事實事宜之裁決所指，按卷宗書證所

顯示，儘管原告主張有權獲支付的增加工作金額為澳門幣 639,189.00 元，但於

本案具體爭議的 VO-05 報價單僅僅涉及澳門幣 230,700.00 元，而據此法院已

認定“原告已按照監理公司的回覆內容完成了卷宗第 504 頁編號為  VO-05 變

更工程報價單當中所指的男女廁所飾面變更工程，並透過載於卷宗第 495 至 506

頁的申請，以變更工程的名義，就洗手間的地台及牆身使用了雲石為材料及相關

的工序，申請增加工程費用澳門幣 230,700 元”(見合議庭裁判對待證事實第

108 條疑問點的回答)。是故，我們僅限於審查原告是否因應執行有關工程，享有

金額為澳門幣 230,700.00 元的債權。 

原告的理據在於，其是根據施工圖紙所載的相關項目的飾面用料要求使用

規格為 ST-4 及 ST-5 的石材，該材料性能優於工程計量表(Bill of quantity – BQ)

第 D-3.12 項及第 D-4.27 項所記載的編號 TL-2 及 TL-1 的石材 (見合議庭裁判

對待證事實第 30 條疑問點的回答)。為此，原告應根據承攬規則第 1.3.2.a)項的

規定，在圖紙與工程計量表規定存在分歧的條件下，優先遵守圖則的要求，並為

此就相應的材料差價獲得支付。 

首先，原告確實使用圖紙指定的 ST-4 及 ST-5 的石材完成有關工程項目。

這一點是毫無爭議的（見合議庭裁判對待證事實第 38 條、第 60 條、第 69 條及

第 75 條疑問點的回答）。 

但我們認為，原告似乎無權以“增加工作”的名義主張獲支付的權利。 

對此，核准公共工程承攬制度的十一月八日第 74/99/M 號法令第 26 條

第 1 款規定如下： 

“一、增加之工作係指其類型或數量未載入合同，尤其未載入有關圖則內、

旨在履行同一承攬且因下列任一不可預測之情況而對施工屬必要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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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該等工作不能在技術或經濟上與合同分離且不對判給實體造成嚴重不

便； 

b）該等工作雖可與合同之履行分離，但對完成該合同屬必須者； 

c）該等工作按第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源自圖則之錯誤或缺漏。 

…” 

本公共工程的承攬類型為總額承攬（見已確定之事實 B)項所指之招標公

告）。承攬圖則為公共工程承攬定作人“定出工程特性、施工技術條件及使用材

料之質量”的圖文資料，“應包括工作計量表，該計量表為承攬投標人分析成本、

編製預算及編製投標書之依據。”（見上指法令第 9 條的規定）。執行承攬所需

之材料應符合圖則的要求 ─“工程中使用之材料應具備有關圖則所定之質量、

尺寸、形狀及其他特性，其誤差須為規章或承攬規則所容許者。”（見法令第 143

條第 1 款的規定）。 

本案中，經查明，在定作人所擬制圖則的組成文件中，對於有關男女廁所

飾面的工程項目應使用的材料規格之要求方面，計量表與圖紙兩者間存在差異。

工程承攬人起初根據計量表的要求編制預算，但當發現有關差異並徵詢工程監理

的意見後，改為按照圖紙使用較計量表所定之價格更高的材料（按工程計量表的

原訂報價 TL-2 及 TL-1 石材的單價分別為 650.00 元/平方米及 500.00 元/平方

米，使用圖紙指定的 ST-4 及 ST-5 石材，單價為 1,250.00 元/平方米）實施工

程，導致實際施工費用超出投標書報價澳門幣 230,700.00 元。 

也就是說，儘管有關工程項目的類型或數量均已載入圖則內，但由於項目

“計量表與得自圖則其他組成文件之結果間存在差異”，導致出現內容上的錯誤

（見第 74/99/M 號法令第 13 條第 1 款 b)項）。而為此，承攬人則可依據上引之

第 26 條第 1 款 c)項及第 14 條第 1 款的規定，要求定作人更正有關錯誤並將所

涉金額加入判給價金，因應存在“增加之工作”給予其相應補償。最後，有關“增

加之工作之實施，應以附於承攬合同之補充合同形式制定。”（見上述法令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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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7 款的規定）。 

從這個意義上，雖然納入投標案卷的承攬規則第 1.3.2 項對於圖則的各元

件之間存在分歧的情況，訂明了解決方案，即：“a)圖紙在工程的位置、尺寸特

性以及其各部份相關規定方面優於其他”。但投標文件對於圖則組成文件優先性

的有關規定不能妨礙承攬人按上述法律規定，對於圖則（計量表）中存在的錯漏

請求予以更正，繼而要求定作人增加判給金額。但另一方面，倘若承攬人從無提

請定作人更正圖則存在的錯漏，雙方從未以更正之圖則為基礎，就“增加之工作”

的數量與價格，以及執行細則形成共識並訂立補充合約。那麼承攬人似乎不能脫

離行政合同，獨立主張存在“增加之工作”及要求額外支付因執行工作產生的債

務。 

除此之外，第 74/99/M 號法令第 29 條規定亦給出了殊途同歸的解決方

案，其中明確指出，因應存在增加之工作導致須變更原定價金或訂定新價金，須

優先通過承攬人與定作人協議，在協議未果時則由法院定出價金，如若不然“即

按定作人定出之價金對其作結算”（見同一條文第 5 款的規定）。一言蔽之，承

攬人對其權利的主張須以經雙方協議或法院決定變更後的合同為依據。 

行政合同“為一合意，基於此合意而設定、變更或消滅一行政法律關係”

（見《行政程序法典》第 165 條第 1 款規定），是產生合同債務的淵源，對合同

雙方產生如同法律般的規範效力（“contractus lex inter partes”）。在有關公

共工程承攬合同未作任何修訂的前提下（既未更正現有的圖則，也從未訂立任何

補充協議），承攬雙方秉承“有約必守”的原則，僅限於履行既定之行政合同條

款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儘管圖則組成文件中的計量表與圖紙間存在差異，

但上指承攬規則第 1.3.2 項業已指明兩者的優先性，應以圖紙要求為準。而同樣，

因為從未對圖則尤其計量表所載內容進行更正，及在此基礎上修訂判給金額，繼

而訂立補充合同，原告自然無合同依據主張執行額外工作產生的金額（即便被告

曾單方面否決其變更行政合同的權利，其仍可適時通過行政合同之訴訴請法院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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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變更）。 

而現在，依據原被告已簽定之“澳門特別行政區與 A 有限公司簽署體育

發展局西翼辦公樓裝修承包工程公證合同”，在相關條款（涉及增加之工作的性

質及價格的確定）未予變更的情況下（無論是以協商或是訴請法院裁定），原告

不具備條件主張此部分因執行“增加之工作”所產生權利。 

即便從另一個角度，認為被告可能因取得較計量表所定更優質的石材而無

支付相應的價金，“不合理取得利益”─ 見《民法典》第 467 條及後續規定的

“不當得利”，但第 74/99/M 號法令的上述規定顯然已賦予其救濟的特定途徑，

即承攬人可通過向定作人適時提出異議並修正圖則錯誤，最後為此變更行政合同

的方式獲得賠償。所以，基於“不當得利之債之補充性”，“其不得以不當得利

要求返還”─ 見《民法典》第 468 條規定）。 

* 

再看原告可否針對定作人因單方減少涉及金額澳門幣 410,000.00 元工程

項目，主張其權利。根據獲法院認定的事實，定作人確曾決定減少工程計量表 N

項“暫定金額”一欄，涉及總價澳門幣 410,000.00 元的項目(見合議庭裁判對待

證事實第 105 條疑問點的回答)。 

但就原告而言，其至少負有義務證明確實執行了計量表原載有的工作，繼

而才得以質疑被告違反約定，單方面減少工程項目的行為，並提出給付請求。然

而，其所主張的相關事實卻未獲證明 ─ 清理批示待證事實中原有的涉及有關減

少工作項目之具體內容及完工驗收情況的第 106 條及第 107 條疑問點未獲合議

庭裁判證實。 

有鑒於此，應判處原告要求支付涉及金額澳門幣 639,189.00 元的訴訟請

求不能成立。 

* 

至於涉案工程尚餘金額為澳門幣 6,289,628.60 元的第四期款項未支付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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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被告未予反駁，惟聲稱根據《民法典》第 838 條的規定，原告的有關債權

應與合同罰款所產生之債權相抵銷並消滅。儘管被告未有明述，其答辯事由體現

其欲向原告作出透過抵銷解除有關債務的意思表示。相關事實可導致“消滅原告

分條縷述之事實的法律效果”，構成一項永久抗辯（見《民法典》第 838 條及第

839 條及《民事訴訟法典》第 412 條第 3 款及第 415 條規定）。 

首先，本案涉及一項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債權，但不存在排除抵銷的情況：

儘管《民法典》第 844 條第 1 款 c)項規定：“一、下列債權不得因抵銷而消滅：

ｃ) 屬澳門地區之債權，但法律容許抵銷，又或抵銷人須作給付之機構同為應清

償抵銷人債權之機構者除外。”但民法學說一般認為，有關條文僅禁止私人債務

人主動行使抵銷權，解除一項公共債務的情況，但不排除公共債務人利用抵銷的

制度，解除私人債務的可能性（見 Comentário ao Código Civil, Direito das 

Obrigações, 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 Universidade Católica Editora, p. 

1277）。 

其次，有關抵銷的要件，《民法典》第 838 條規定如下： 

“一、如兩人互為對方之債權人及債務人，則在同時符合下列要件下，任

一人均得以其本身之債務與其債權人之債務抵銷而解除債務： 

ａ) 其債權係可透過司法途徑予以請求，且不能援用實體法上之永久抗辯

或一時抗辯以對抗該債權； 

ｂ) 兩項債務之標的均為種類及品質相同之可代替物。 

二、如該兩項債務之數額不同，得以相對應部分作抵銷。 

三、即使債務未經結算，仍可作抵銷。” 

本案主張抵銷澳門幣 6,289,628.60 元的工程餘款債務的債務人（澳門特

別行政區）同時又是合同罰款所產生之債的債權人，而在兩項債務中，被告亦兼

具債權人及債務人身份。所以滿足擬抵銷之債權之相互性（reciprocidade）的

前提。另一方面，兩項債權無疑都是存在（existência）、有效(validade)，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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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金錢給付性質，符合上引條文 b)項規定 ─ 可替代性（fungibilidade）。 

最後，兩項債務都是可透過司法途徑予以請求的（exigibilidade）：兩者

均已到期，且債務人尚未自願履行有關債務（關於被告所主張的債權─行政長官

2010 年 2 月 12 日之批示科處原告罰款金額澳門幣 7,980,000.00 元（自 2009

年 3 月 6 日至 2009 年 11 月 26 日期間），被告答辯狀主張有關永久抗辯並將之

通知債務人（原告）之日，應視被告已透過司法催告債務人履行債務（《民事訴

訟法典》第 565 條第 3 款））。 

所以，由於符合《民法典》第 838 條規定債務抵銷的要件，且被告主張抵

銷之債權的金額（澳門幣 7,980,000.00 元）高於原告主張的債權（澳門幣

6,289,628.60 元），應判處被告永久抗辯成立，導致解除原告主張的債務，並駁

回此部分訴訟請求。” 

 

原審法官在上述裁判中已清楚就有關問題作出具體分析及精闢

論述，因此根據補充適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631 條第 5 款的規

定，本院同意引用被訴裁判所持的依據來裁定該上訴理由不成立。 

這裡稍作一點補充說明。 

正如原審法官所言，根據第 74/99/M 號法令第 13、26 及 29

條的規定，因進行後加及變更工程而引致承攬人認為有需要提高判給

金額，後者必須先向定作人提出修訂判給金額的要求，再為此訂立補

充合同。 

由於承攬人即上訴人沒有提出修訂判給金額的要求，加上定作

人即被告從未同意上訴人主張的判給金額，因此上訴人不具備條件收

取所謂後加及變更工程的款項。 

 

至於被告是否有權行使抵銷的問題，如上所述，原審法院已針



司法裁判上訴案 458/2022                                                第 27 頁 

對有關問題作出精闢論述，本院亦完全認同原審法官的觀點。 

誠然，上述規定源自葡萄牙《民法典》第 853 條第 1 款 c，除

原審法官所引用的學說外，葡萄牙的高等法院普遍亦認同有關見解。 

例如，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在一宗上訴案中亦曾就類似問題作

出裁決，有關內容如下： 

“Tudo inculca, pois, que a incidência pessoal da proibição normativa impenda 

apenas sobre o particular: só este estará impedido de acertar contas com o Estado, 

fazendo-se livrar da sua dívida (de impostos ou outra) através da compensação de um 

crédito seu sobre ele. O que a norma pretenderá, assim, é que o Estado veja entrar nos 

seus cofres a importância correspondente à dívida do particular, independentemente 

da que aquele (Estado) mesmo tiver para com este (particular). 

É certo que, como afirma Menezes Cordeiro (ob. cit., pag. 141), até mesmo nos 

créditos fiscais se não devam colocar hoje problemas de vulto ligados às dificuldades 

de comunicação e de contabilidade pública, graças às potencialidades da informática 

(que a todo o momento permitem às repartições de finanças saber quanto deve o Estado 

aos contribuintes). Circunstância que pode suscitar a discussão sobre se ainda 

continuam válidas as razões que determinaram a proibição assentes em percalços de 

tesouraria pública, de contabilidade, de execução orçamental, etc. No entanto, ainda 

que as causas profundas para a proibição não sejam essas, mas aquela que Filinto 

Elísio elege (entende que é por imperativo de impenhorabilidade relativa, imposta na 

lei adjectiva {artº 823º, CPC}, mas em homenagem a razões substantivas, que está 

vedada a compensabilidade dos créditos das pessoas colectivas de direito público: 

in R.O.A., ano 46, nº 3, 1986, pag. 771/803, maxime fls.793/794), nem por isso a 

solução que a norma impõe deixará de ser outra. Em ambos os casos, o que ela visará 

é que o particular compensante imponha o seu crédito de maneira a anular, total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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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ialmente, o crédito que o Estado tem sobre si. 

Parecendo, assim, tratar-se de uma norma em favor do Estado, paralela à que 

determina a impenhorabilidade relativa dos seus bens (artº 823º, nº1, do CPC), 

legítimo será dizer-se que, também nesse caso, a impossibilidade da compensação dos 

seus créditos não decorre de uma proibição absoluta (que impeça em todos os casos a 

compensação relativamente a qualquer crédito do Estado, posição do acórdão 

recorrido, com apoio no acórdão deste STA, que cita, de 6/12/90, no Proc. nº 027251), 

mas simplesmente de uma proibição relativa. O que terá como consequência que o seu 

credor particular não possa impor o seu crédito sobre o do Estado, para desse modo 

se libertar do débito que tem perante ele. Ao mesmo tempo, uma vez que o direito de 

crédito do Estado sobre o particular não é indisponível, pode ele tomar a iniciativa da 

compensação, se nisso tiver interesse e conveniência (só ele está em condições de 

avaliar se o deve ou pode fazer). 

Isto é, em suma, o que resulta da norma.”2 

基於上述分析，本院裁定本司法裁判上訴理由不成立。 

*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 A 有限公司分別針對澳門特

別行政區提起的兩宗司法裁判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本審級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司法費分別為 3 個及 8 個計

算單位。 

登錄及作出通知。 

***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2 年 11 月 24 日 

                                                 
2
 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於 2006 年 9 月 28 日在第 047540 號卷宗所作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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